海上漁船船員發燒病例通報流程圖



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漁政、衛生主管機關





與177發燒處理專線聯繫，或通知發燒船員之家屬與家庭醫師諮詢。


將醫療單位建議事項轉知漁船船長妥處。





將診治情形通報區漁會漁業通訊電台





通報區漁會漁業通訊電台





倘發燒船員經診斷為SARS病例時，漁船船長應督導其他同船船員辦理SARS病例密切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，量測體溫十日。





倘發燒船員經診斷為SARS病例時，漁船船長應督導其他同船船員辦理SARS病例密切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，量測體溫十日。





遠洋漁船





正常工作





康復





告知當地安檢單位。


儘速將發燒船員送醫診治。





進港





進入最近國外港口並送醫診治





沿近海漁船





持續發燒





發燒船員戴口罩在船隔離觀察三天，照護者亦應戴口照。


早晚量測體溫二次。





海上發現漁船船員發燒


（體溫≧38℃）








